
- 1 -

附件 1

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
试卷检查与评估办法

课程考试试卷质量与管理是检查教学质量、评价教学效果和管理

水平的重要依据。为进一步规范命题质量、试卷评阅及试卷分析试卷

存档等各环节的管理，进一步提升学院考试工作的科学化、制度化、

规范化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试卷质量检查与评价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本科课程考

试管理基本要求，维护考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营造优良的考风，

全面提高课程考试试卷质量及管理水平，促进考试管理的制度化、科

学化、规范化。引导全体教师探索考试方式、方法改革，进一步提高

考试的信度和效度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不断提高教学

质量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试卷为教学计划规定的所有必修考试课程的

试卷。

第三条 检查与评价应坚持“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、以评促管”

的原则，保证试卷质量，不断提高考试工作管理水平；坚持规范化和

个性化并重的原则，既体现学院管理的共性，又尊重各教学单位试卷

管理的个性。

第二章 工作组织与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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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试卷质量检查和评价工作由教育评价与专业建设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“评建办”）负责组织实施。教学督导专家组主要负责对全

院上一学期期末试卷进行随机抽查。试卷质量基本要求包括命题符合

教学大纲要求，内容正确，题义准确；命题难易适当，突出重点；分

值、题量恰当，至少包含五种及以上题型，注重考查学生对知识的实

际运用能力。

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成立试卷质量检查工作小组，由主管教学的

院长、系主任、专业教研室主任、教学办主任等组成，负责对本单位

上一学期每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试卷进行认真检查。

第六条 评估结论采取等级制，分为优秀（90-100 分）、良好

（76-89 分）、合格（60-75 分）、不合格（60 分以下）四个等级。

第七条 检查与评估工作采取教学单位自查与学院评估抽查相结

合的方式，每学期进行一次，遵循“严格标准、实事求是、体现规范、

注重质量”的原则，分阶段客观公正地开展检查与评估工作。

（一）教学单位自查

各教学单位组建本单位检查工作小组，组织开展自查指导工作，

主要包括：

1．第一阶段：在每学期命题工作结束后至印刷制卷前，在充分保

证试卷不泄密的前提下，重点检查试卷命题质量与规范。

2．第二阶段：在每学期成绩评定结束后至下一学期前，组织专业

教研室内任课教师互查，重点检查试卷档案管理、批阅质量和成绩分

布等情况。按照评价要求，全面评价本单位课程考试试卷的质量及管

理情况，查找问题，提出解决措施，及时整改。

（二）学院检查与评估

每学期的第七、八教学周，学院组织教学督导专家组对各教学单

位上一学期的试卷质量及管理工作进行检查与评价，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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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现场随机抽查。按照专业随机抽取部分课程考试试卷，抽查课

程试卷比例一般不少于本学期考试课程试卷总量的 20%。从试卷命题

管理、试卷质量、评阅与检查、成绩记载与材料归档四个方面进行评

价，并填写《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课程考试试卷评价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2. 抽查结果评价。对各教学单位的试卷管理工作、评阅、试卷分

析等进行规范性评价，形成对各教学单位试卷质量及管理的整体评价。

（三）问题反馈与整改

检查与评估结果经教学督导专家组综合评议后由评建办书面反馈

至各教学单位。相关教学单位根据反馈意见做好整改。

第三章 检查结果反馈与应用

第八条 各教学单位要将试卷质量检查反馈结果作为教师教学质

量考评和改进本单位教学工作的依据之一；对违反学院规定的做法应

提出处理意见，督促其整改并及时上报学院。

第九条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违反学院规定的做法，将依据

《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，给予当事人及

相关单位严肃处理。

第十条 试卷质量检查与评价结果纳入教学单位年度考核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配合学院其他教学管理文件运行，以往相关规

定与本办法不一致者，以此为准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评建办负责解释。


